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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县政办〔2025〕18号

新源县人民政府2025年第9次常务会议纪要

2025年8月12日，县委副书记、县长热合木·艾木拉同志在

政府三楼会议室，主持召开新源县人民政府2025年第9次常务会，

县委常委、常务副县长高磊，县委常委、政府副县长、扬州市对

口支援新源县前方工作组副组长曹伟伟，县委常委、政府副县长

刘文冰，县政府副县长欧阳果华，县政府副县长段超（兼职），

县政府党组成员、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余勇同志参加了会议，会

议传达学习了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发展的重要论述》，

对《关于审议调整新源县招商引资投资成本要素建议的请示》等

21个议题进行了研究。现纪要如下：

一、审议《关于审议调整新源县招商引资投资成本要素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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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深入贯彻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

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，提升新源县招商引资成效，

同意县工业园区管委会按规定程序调整招商引资投资成本要素。

二、审议《关于使用中央财政衔接资金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

金（少数民族发展任务）结余资金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规范使用中央财政衔接资金推进乡村振兴

补助资金的（少数民族发展任务）结余资金，同意县民宗局按规

定程序将结余资金用于实施新源县塔勒德塔勒德村人居环境整

治提升建设项目。

三、审议《关于申请调整<新源县中心敬老院自费人员养老

服务收费标准方案>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根据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民政部关于规范养

老机构服务收费管理促进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发

改价格〔2015〕129号）要求，同意县民政局按规定程序调整中

心敬老院自费人员养老服务收费标准。

四、审议《关于申请包删可勒水利枢纽工程原水供水执行临

时价格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原则通过该议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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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经会议讨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自治区政

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引入第三方审核服务暂行办法》（新发改规

〔2020〕4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原则同意包删可勒水利枢纽工程原

水供水执行临时价格，由县发改委牵头，结合与会人员意见，会

同水利、财政、住建等相关部门，进一步完善后按规定程序实施。

五、审议《关于新疆尚华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伊

犁尚诚睿管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100%股权无偿划转至新

源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，提高国有

资产运营效率，强化国有资产监管效能，同意将新疆尚华城市建

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伊犁尚诚睿管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

公司100%股权无偿划转至新源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，由县财

政局（国资中心）按规定程序委托县住建局代管。

六、审议《关于新源县那拉提万和源生态旅游有限公司拟与

扬州市杭集高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、扬州市鹤航文化科技发

展有限公司、江苏金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资组建供应链公司的

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有效降低国有企业运行酒店用品采购成

本、保障物资稳定供应、提升服务标准化水平，同意新源县那拉

提万和源生态旅游有限公司与扬州市杭集高新投资发展集团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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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、扬州市鹤航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、江苏金泽生物科技

有限公司合资组建供应链公司，由县财政局（国资中心）按规定

程序实施。

七、审议《关于新源县鑫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

公司为伊犁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新疆新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4000万元小微企业贷款中30%的担保份额1200万元提供

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原则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保障伊犁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营资金

链稳定，同意新源县鑫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

伊犁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新疆新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4000万元小微企业贷款中30%的担保份额1200万元提供连带责

任保证担保，由县财政局（国资中心）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
八、审议《关于新源县鑫通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拟购置房

产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推进国有企业集约化管理，提升整体管控

效能，同意鑫通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购置位于新源县天山街

227号房产，由县财政局（国资中心）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
九、审议《关于新源县财政局建议调整郑新、吴铁军等3位

同志职务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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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经会议讨论，为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部署，优化国有资本

布局，加强国资监管效能，同意县财政局按规定程序调整郑新、

吴铁军等3位同志的职务。

十、审议《新源县水利局关于原办公楼处置费用退费的请示》

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根据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规划管理技术

规定》（XJJ013—2012）和《新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》（2021

—2035年）等相关文件要求，同意退还县水利局原办公楼处置费

用，由县水利局会同财政局、税务局等相关部门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
十一、审议《关于新源县2025年第四批处置、购置公务用车

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根据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机关公务用

车管理办法》（新党办发〔2018〕65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同意按

《关于新源县 2025年第四批处置、购置公务用车的请示》内容

报废处置公务用车 4辆（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1辆、坎苏镇卫生

院 1辆、肖尔布拉克镇卫生院 1辆、塔勒德镇卫生院 1辆），

调剂处置公务用车 1辆（将县第三中学江淮牌皮卡车调剂至县

市场监督管理局管理使用），购置公务用车 3辆（县司法局 1
辆、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辆），接收捐赠需挂牌公

务用车 3辆（那拉提镇中心卫生院 1辆、吐尔根乡卫生院 1辆、

阿热勒托别镇中心卫生院 1辆）；拍卖处置公务用车 1辆（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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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新源县委员会宣传部 1辆），由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牵头，

会同政府办、司法局、卫健委等相关部门（单位）按规定程序

实施。

十二、审议《关于审议<新源县本级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

管理制度>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

精神，根据《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》（中办发〔2024〕

7号）和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》

（新党办发〔2024〕25号）要求，同意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名义

印发《新源县本级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制度》，由县机关

事务服务中心按规定程序执行《新源县本级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

待管理制度》。

十三、审议《那拉提镇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县人民政府审议新

源县厦峤实业有限公司塔尔塔夏铁矿开采项目征收草场的请示》

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根据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新源县厦峤实

业有限公司新疆新源县塔尔塔夏铁矿开采项目核准的批复》（新

发改批复〔2025〕78号）要求，同意新源县厦峤实业有限公司使

用那拉提镇音塔勒村牧民个人承包草原6.6512公顷（折合99.768

亩）用于塔尔塔夏铁矿开采项目建设，由那拉提镇人民政府会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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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资源局、林草局等相关部门按规定程序进行征收。

十四、审议《关于肖尔布拉克镇政府暖气系统维修的请示》

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有效解决肖尔布拉克镇人民政府冬季供暖

问题，同意对肖尔布拉克镇人民政府暖气管网和暖气片等设施进

行维修，由肖尔布拉克镇人民政府会同县财政局、机关事务服务

中心等相关部门按规定程序实施。

十五、审议《关于承接新疆伊犁钢铁有限公司退休人员社会

化管理服务保障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根据《关于对<新源县深入落实国有企业退

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新县办〔2020〕30号）

要求，同意承接新疆伊犁钢铁有限公司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

保障，由则克台镇人民政府牵头，会同财政局等相关部门按规定

程序实施。

十六、审议《关于教育系统25所闲置学校资产处置的请示》

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充分发挥闲置校舍价值，同意将教育系统

25所闲置学校资产划转至属地人民政府，由县教育局牵头，会同

财政局（国资中心）和属地人民政府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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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、审议《关于新源县2025年新建、撤销和变更学校的请

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保持全国教育事业统计系统中学校数量与

实际学校数量一致，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，同意县教育局按规

定程序新建学校1所、小学变更为教学点2所、撤销24所（小学2

所、教学点8所、幼儿园14所）。

十八、审议《关于废止<关于加强新源县劣质公畜管理工作

的通知>（新政办〔2011〕107号）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持续规范各类行政规范性文件，同意废止

《关于加强新源县劣质公畜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新政办〔2011〕

107号），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
十九、审议《关于印发<新源县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政

策实施方案>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认真落实国家、自治区有关积极生育支持

政策，降低生育、养育、教育成本，同意印发《新源县完善和落

实积极生育支持政策实施方案》会后由政府办公室按照规定程序

印发实施。

二十、审议《关于协调解决伊犁州新源县承办自治区第十五

届运动会体育场馆提升改造、维修和设备采购项目资金的请示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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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承办好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，有效提升

各族群众在体育场馆的健身活动安全，同意对公共体育馆、游泳

馆进行场馆提升改造、维修和设备采购，由县文旅局会同政府办、

财政局等相关部门按规定程序实施。

二十一、审议《关于对伊犁州新源县国家湿地公园基础设施

建设项目三合同段项目进行资金拨付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妥善解决新源县国家湿地公园基础设施建

设项目的历史遗留问题，同意拨付新源县国家湿地公园基础设施

建设项目三合同段的资金，由县交通运输局会同新疆中汇鑫源投

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债务化解工作。

其他列席人员：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、管委会主任

朱涛，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文有贵、县委统战部副部长、民宗局局

长车武峰，县政府办公室党组书记、主任冯飙、民政局党组书记

袁明阳、林草局党组书记刘平、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张靖华、卫

健委党委书记姚能强、文旅局党组书记李刚，县财政局局长肖敏、

发改委主任赵国成、水利局局长赛力克·艾别吾、交通运输局局

长努尔太·马木提、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主任孔令红，县司法局党

组成员张志勇、教育局党委委员马山峰、住建局党组成员、副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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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秦亮，则克台镇党委书记王静，那拉提镇镇长恰力汉·阿哈买

提汗、肖尔布拉克镇镇长热依夏提·吐热汗江、塔勒德镇镇长别

克达吾提·阿布都哈勒合，鑫通公司党委副书记、总经理郑新、

万和源公司总经理吴铁军、鑫通科技能源公司总经理刘果、尚华

城投公司总经理周家龙、新创公司总经理孙浩，伊犁酒业副总经

理张诚，县自然资源局不动产中心主任朱信磊，法律顾问郭荣德。

新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年8月12日

抄送：工业园区管委会，县发改委、财政局、水利局、教育局、

农业农村局、卫健委、文旅局、交通运输局、民宗局、机关事

务服务中心，那拉提镇、则克台镇、肖尔布拉克镇，

新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8月 12日 印发


